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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

变化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变化或变更背景 

2022 年 10 月 18 日，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

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发出请示文件《关于组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

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请示》（张经管请〔2022〕18 号），

为进一步深化区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,有效整合盘活国有资

产资源，经前期多方研讨、论证，提出如下请示方案：1、组建

经开国投集团:拟将区镇下属公司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更名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经开国投”）；2、拟将经开国投 100%股权划转至经开区管委

会；3、拟将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）100%股权划转至经开国投。 

2022 年 11 月 7 日，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出具《市政府关于同

意组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，



同意组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。 

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完成

公司更名，公司更名为“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

限公司”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完成股权划转工商变更，将股权

全部划转至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变化或变更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前后的主要股东情况 

此次股权变更前，公司主要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840,000.00 100.00% 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公司主要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

团有限公司 
国有企业 840,000.00 100.00% 

（二）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图 

此次股权变更前，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变更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权变更后，公司控股股东由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变更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，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

会。 

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

司（原名“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”） 

2、成立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15 日 

3、注册资本：5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4、主要业务：新能源设备的研发、制造、加工、销售及相

关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;新能源产业投资、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一般项目:股权投资;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;自有资金投

资的资产管理服务;企业管理;土地整治服务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

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100% 



金属结构销售;机械电气设备销售;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;电子专

用设备销售;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;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5、主要资产情况：本次变更后，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

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100%股权，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

的资产构成。 

6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（股权）被质押的情况：无。 

三、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

公司与变更前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

财务、业务经营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。 

四、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就公司债券相关承诺的执行情

况（如有） 

不适用。 

五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公司经营方针政策、经营范围均未发生变

化、经营管理层保持稳定。此次股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

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负面影响。变更后公司治理

结构仍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
